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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１１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

ＯＡ

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拓展公司在贵州乃

至中国西部的减水剂生产、销售业务；公司并同意授权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永

太先生或其亲自指定的公司员工负责有关上述股权转让的谈判、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等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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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贵

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了 《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科之杰”）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与曾宪才等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建工建材”）全体自然人股

东签订了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现将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了拓展公司在贵州乃至中国西部的减水剂生产、销售业务，公司的子公司福建科之杰使用自有资金

以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贵州建工建材的

１００％

股权。

收购贵州建工建材有助于公司混凝土外加剂业务在贵州省建立较为完整的生产基地， 实现公司混凝

土外加剂业务跨区域的拓展，有助于实现公司混凝土外加剂业务向全国市场拓展的目标。

二、交易标的：贵州建工建材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

３

、法定代表人：曾宪才；

４

、法定住所：龙里县龙山镇金龙路；

５

、经营范围：混凝土外加剂系列、内外墙保温材料系列、预拌沙浆系列、防水材料系列的生产和销售；

６

、股权结构：自然人曾宪才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自然人范智斌及邬能华分别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

７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８

、主营业务情况：贵州建工建材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混凝土外加剂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９

、财务状况：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专字第

０２０７３１

号《审计报告》，贵州建工建材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８．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０

，

９７０

，

０６０．１１ ５

，

３７２

，

３７５．４６

净资产

９６９

，

６３７．１１ ２

，

６２６

，

１９２．３８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８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１

，

６５６

，

５５５．２７ －２１８

，

６０４．７５

三、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出让方：贵州建工建材全部股东包括曾宪才、范智斌和邬能华

３

位自然人股东，福建科之杰本次受

让贵州建工建材

１００％

股权，上述

３

位自然人股东与公司均不具有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 股权收购： 福建科之杰以总价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受让上述自然人股东所持贵州建工建材

１００％

的股

权，具体转让比例、转让股东明细如下：

序号 出让方 出让股权比例（

％

） 受让方

１

曾宪才

４０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范智斌

３０

３

邬能华

３０

合 计

１００

３

、股权定价依据：福建科之杰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审计基准

日的审计确认的账面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综合考虑贵州建工建材现有的生产场所建设状况、贵州市场潜

力及拓展市场的时间需求，经与股权出让方协商，以总价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受让上述自然人股东所持贵州建

工建材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针对上述股权转让的价款支付，福建科之杰采取分步支付的形式，相关股权转

让协议签订后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待完成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再支付剩余部分款项。

５

、股权转让价款来源：福建科之杰以自有资金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６

、股权转让安排：关于上述股权转让，公司二届二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科之杰

新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福建科之杰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与股权出让方签署了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后续福建科之杰将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尽快

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７

、人员安置：公司将依法向贵州建工建材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中级管理人员，以帮助贵州建工建材

提升管理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本次收购的目的、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公司在贵州省的混凝土外加剂生产基地， 抓住贵州省混凝土外加

剂市场发展的契机，迅速拓展贵州省及周边地区的混凝土外加剂市场。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

贵州建工建材自设立以来，虽已基本完成生产设施的投入，但尚未进行正式的经营活动；福建科之杰

在完成收购后，虽然节省了生产设施建设时间，仍需加强对当地市场的开拓方可实现投资收益，后续经营

仍存在一定风险。

（三）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１

、福建科之杰通过使用自有资金收购贵州建工建材

１００％

股权；

２

、通过收购贵州建工建材，将使公司在贵州省拥有较为完整的混凝土外加剂产品生产基地，公司可以

尽快拓展在贵州省乃至中国西部的减水剂的生产、销售业务，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司立足福建、走向全国的

发展目标。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转让贵州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上接 D5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出具《关于晋城市沁水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

（部分）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

２００９

］

３８

号），同意山煤集团整合山西沁水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并将其作

为单独保留矿井，重组整合后的企业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核定生产

规模为

６０

万吨

／

年。根据整合方案批复，山煤集团通过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取得了山西沁水鹿台山煤业有限

公司的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双方已签署相关资产移交确认文件。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晋）名称预核内［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８０９９

号文件，同意预先核准整合后的企业

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

２

、煤矿资产和证照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山西省国土厅向重组整合后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颁发了证号为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１１２２００４２２６９

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面积为

４．７

平方公里，核定生产规

模为

６０

万吨

／

年，开采煤层为

２＃

—

１５＃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根据经晋城市煤炭工业局评审备案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

井地质报告》，该煤矿保有资源储量

２

，

４００

万吨，煤种为无烟煤，可用做动力用煤、工业及生活用煤。 该矿的

实物资产主要包括生产经营用的房屋建筑物、设备、井巷工程等。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

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兼并重组工作完成后，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

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即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统一颁发新

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山西沁水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所拥有

的各项证照无论过期与否将全部予以注销。

３

、生产经营情况

重组整合后的煤矿正在进行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

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已获晋城市煤炭工业局批复同意，项目初步设计正在相关部门审

核过程中，项目安全专篇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二）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山西

蒲县利泰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蒲县杨坡煤业有限公司及其自有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豹子沟煤矿全部采

矿权和实物资产

１

、兼并整合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出具《关于临汾市直什林煤矿蒲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

２００９

］

５５

号），同意山煤集团将山西蒲县利泰煤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利泰煤业”）、山西蒲县杨坡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坡煤业”）、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豹子沟煤矿

（以下简称“豹子沟煤矿”）

３

处煤矿重组整合为

１

处（其中利泰煤业和杨坡煤业确定为关闭矿井），重组整合

后企业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核定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 根据

整合方案批复，山煤集团已分别与杨坡煤业、利泰煤业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取得了杨坡煤业、利泰煤业的

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相关各方已签署相关资产移交确认文件。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晋）名称预核内［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８３２３

号文件，同意预先核准整合后的企业

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

２

、煤矿资产和证照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西省国土厅向重组整合后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颁发了证号为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５２３０７

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面积为

１１．１８８６

平方公里，核

定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 开采煤层

２＃

—

１１＃

，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评审备案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

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８

，

５８３

万吨，煤种为焦煤、肥煤，可用做炼焦用煤和炼焦

配煤。 实物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井巷工程等。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

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兼并重组工作完成后，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

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即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统一颁

发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杨坡煤业、利泰煤业和豹子沟煤

矿所拥有的各项证照无论过期与否将全部予以注销。

３

、生产经营情况

杨坡煤业、利泰煤业两处煤矿均在本次资源整合中被关闭，豹子沟煤矿作为保留矿井。 重组整合后的

煤矿正在进行改造建设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

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已取得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批复，项目初步设计正在相关部门审核过程中，项目安全

专篇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三）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左云

长春兴煤矿、山西左云周大庄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左云永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

益

１

、兼并整合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出具《关于大同市市直和左云县、大同县煤矿企业兼并

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

２００９

］

９

号），同意山煤集团对左云长春兴煤矿（以下简称“长春兴煤

矿”）、山西左云周大庄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庄煤业”）和山西左云永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永新煤矿”）进行兼并重组，重组整合后企业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核定生产规模为

２４０

万吨

／

年。根据整合方案批复，山煤集团已分别与长春兴煤矿、周大庄煤业、永新

煤矿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取得了长春兴煤矿、周大庄煤业、永新煤矿的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益。 截

至本预案签署日，各方已签署相关资产移交确认文件。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晋）名称预核内［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８２５２

号文件，同意预先核准整合后的企业

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

２

、煤矿资产和证照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山西省国土厅向重组整合后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颁发了证号为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６６２６

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面积为

１９．８７１６

平方公里，核

定生产规模为

２４０

万吨

／

年，批准开采煤层

１６＃－２

—

２５＃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根据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评审备案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

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３１

，

１１９

万吨，煤种为气煤、无烟煤，可用做动力用

煤。 实物资产主要包括用于煤炭开采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井巷工程等。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

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兼并重组工作完成后，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

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即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统一颁

发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长春兴煤矿、周大庄煤业和永新

煤矿所拥有的各项证照无论过期与否将全部予以注销。

３

、生产经营情况

长春兴煤矿、永新煤矿两处矿井在本次资源整合中被关闭，周大庄煤业的矿井被保留。 重组整合后的

煤矿正在进行改造建设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

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和项目初步设计已取得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批复，项目安全专篇和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四）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左云

县水窑乡大路坡村韩家洼煤矿、左云县毛官屯煤矿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益

１

、兼并整合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出具《关于大同市市直和左云县、大同县煤矿企业兼并

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

２００９

］

９

号），确定由山煤集团对左云县水窑乡大路坡村韩家洼煤矿

（以下简称“韩家洼煤矿”）和左云县毛官屯煤矿（以下简称“毛官屯煤矿”）进行兼并重组，重组整合后企业

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核定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 根据整合方

案批复，山煤集团分别与韩家洼煤矿、毛官屯煤矿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取得了韩家洼煤矿、毛官屯煤矿的

采矿权及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益。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各方已签署相关资产移交确认文件。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晋）名称预核内［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８２５１

号文件，同意预先核准整合后的企业

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

２

、煤矿资产和证照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山西省国土厅向重组整合后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颁发了证号为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６８１４

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面积为

４．５２１２

平方公里，核

定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批准开采煤层

１６＃－２

—

２５＃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根据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评审备案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

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８

，

４９４

万吨，煤种为长焰煤，可用做动力用煤。 实物

资产主要包括用于煤炭开采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井巷工程等。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

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兼并重组工作完成后，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

公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即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统一

颁发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韩家洼煤矿、毛官屯煤矿所拥

有的各项证照无论过期与否将全部予以注销。

３

、生产经营情况

毛官屯煤矿在本次资源整合中被关闭，韩家洼煤矿的矿井被保留。 重组整合后的煤矿正在进行改造建

设工作，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

和项目初步设计已取得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批复，项目安全专篇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五）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左云

县东古城煤矿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益

１

、兼并整合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出具《关于大同市市直和左云县、大同县煤矿企业兼并

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

２００９

］

９

号），确定由山煤集团对左云县东古城煤矿（以下简称“东古

城煤矿”）进行兼并重组，重组整合后企业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

核定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根据整合方案批复，山煤集团与东古城煤矿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取得了东古

城煤矿的采矿权及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益。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双方已签署相关资产移交确认文件。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晋）名称变核内［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１３０９

号文件，同意预先核准整合后的企业

名称为“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

２

、煤矿资产和证照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山西省国土厅向重组整合后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颁发了证号为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６６２７

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面积为

３．４９９２

平方公里，核

定生产规模

９０

万吨

／

年，批准开采煤层

１６＃

（山

４＃

）

－２５＃

（

８＃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根据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评审备案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

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１０

，

１６８

万吨，煤种为长焰煤，可用做动力用

煤。 实物资产主要包括用于煤炭开采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井巷工程等。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

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兼并重组工作完成后，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

公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统一颁

发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东古城煤矿所拥有的各项证照无

论过期与否将全部予以注销。

３

、生产经营情况

东古城煤矿的矿井在本次资源整合中被保留。 重组整合后的煤矿正在进行改造建设工作，截至本预案

签署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 和项目初步设计已

取得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批复，项目安全专篇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六）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山西左

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含山西左权突堤煤业有限公司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６５％

权

益

１

、兼并整合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出具《关于晋中市左权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

（部分）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

２００９

］

７４

号），同意山煤集团重组整合山西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鑫顺煤业”）及山西左权突堤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突堤煤业”），重组整合后矿井名称为山西煤炭进

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核定生产规模为

１８０

万吨

／

年。 根据整合方案批复，鑫顺煤业与

突堤煤业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收购了突堤煤业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山煤集团与鑫顺煤业签署了资产

转让协议，收购了鑫顺煤业（含突堤煤业）的采矿权及实物资产的

６５％

权益。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各方已签

署相关资产移交确认文件。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晋）名称变核内［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１３２５

号文件，同意整合后的企业名称为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

２

、煤矿资产和证照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西省国土厅向重组整合后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暂定

名）颁发了证号为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５２６８９

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面积为

５．３５６３

平方公里，核定

生产规模

１８０

万吨

／

年， 批准开采煤层

４＃

—

１５＃

，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评审备案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兼并

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３

，

６６９

万吨，煤种为贫煤、贫瘦煤，可用做炼焦用煤、动力用煤

及民用煤。 实物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井巷工程等。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

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兼并重组工作完成后，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

公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即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鑫顺煤业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统一颁

发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鑫顺煤业、突堤煤业所拥有的各

项证照无论过期与否将全部予以注销。

３

、生产经营情况

突堤煤业的矿井在本次资源整合中被关闭，鑫顺煤业的矿井被保留。 重组整合后的煤矿正在进行改造

建设工作，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

已取得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批复，项目初步设计正在相关部门审核过程中，项目安全专篇和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七）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山西左

权宏远冀能煤业有限公司 （含山西左权寒旺煤业有限公司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 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６５％

权益

１

、兼并整合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出具《关于晋中市左权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

（部分）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

２００９

］

７４

号），同意山煤集团重组整合山西左权宏远冀能煤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宏远煤业”）及山西左权寒旺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寒旺煤业”），重组整合后矿井名称为山西煤

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核定生产规模为

１２０

万吨

／

年。 根据整合方案批复，山煤集

团、宏远煤业、寒旺煤业分别签署了相关协议，山煤集团收购了宏远煤业（含寒旺煤业）采矿权和实物资产

的

６５％

权益。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各方已签署相关资产移交确认文件。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晋）名称变核内［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１３２４

号文件，同意整合后的企业名称为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

２

、煤矿资产和证照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山西省国土厅向重组整合后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暂定

名）颁发了证号为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９２３５

号的《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面积为

９．３４０２

平方公里，核定

生产规模为

１２０

万吨

／

年，批准开采煤层

９＃

—

１５＃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根据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评审备案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兼

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４

，

９９１

万吨，煤种为贫煤，可用做炼焦用煤、动力用煤及民

用煤。 实物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井巷工程等。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集中办理兼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

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兼并重组工作完成后，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

公室将牵头各职能部门向兼并重组主体（即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统一颁

发新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宏远煤业、寒旺煤业所拥有的各

项证照无论过期与否将全部予以注销。

３

、生产经营情况

寒旺煤业的矿井在本次资源整合中被关闭，宏远煤业的矿井被保留，重组整合后的煤矿正在进行改造

建设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矿井地质报告》

已取得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的批复，项目初步设计正在相关部门审核过程中，项目安全专篇和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正在编制过程中。

（八）山煤集团拥有的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

、基本情况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经交通运输部 《关于同意筹建太行海运有限公司的批复》（交水批 ［

２００９

］

５４９

号）、

《关于同意太行海运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交水批［

２０１０

］

１０５

号）分别批准，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注册

资本

１

亿元，从事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货船运输，总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是山煤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住 所： 唐山海港开发区瑞泽小区

１０９

楼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潘海波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实收资本：

１

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２９４０００００５６７６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国内沿海、 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运输

（经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２

、生产经营情况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成功购买“长治”轮、“太行

１

”轮、“太行

３

”轮、“太行

６

”轮、“太行

８

”

轮和“太行

９

”轮等六条大型散货船，其中长治轮为

２．６

万吨级灵便型散货船，太行

１

、

３

、

６

、

８

、

９

轮属于

７

万

吨级巴拿马型散货船，合计运力约

４０

万吨。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起各轮先后投入营运，主要走南北运输航线，即

从北方秦皇岛、京唐、曹妃甸、黄骅、日照等港口运输煤炭到南方上海、广州、福州、温州、汕尾、舟山等港口。

３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１

，

１３７

，

９１１

，

２３４．０５ ４０４

，

５２８

，

７５２．８２

负债合计

１

，

０４５

，

４７６

，

９５２．１８ ３０６

，

３６４

，

１１６．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２

，

４３４

，

２８１．８７ ９８

，

１６４

，

６３６．７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３

，

９８５

，

９９７．５９ －

利润总额

－５

，

７３０

，

３５４．９０ －１

，

８３５

，

３６３．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７３０

，

３５４．９０ －１

，

８３５

，

３６３．２３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收购资产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山煤集团签订了《收购资产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目标资产及其转让

１

、双方同意，山煤国际向山煤集团收购下列各项资产：

（

１

）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山西沁水

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

（

２

）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豹子沟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山西

蒲县利泰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蒲县杨坡煤业有限公司及山煤集团自有的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豹子沟煤矿

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

（

３

）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左云

长春兴煤矿、山西左云周大庄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左云永新煤矿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

益；

（

４

）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韩家洼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左云

县水窑乡大路坡村韩家洼煤矿、左云县毛官屯煤矿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益；

（

５

）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东古城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左云

县东古城煤矿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５１％

权益；

（

６

）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山西左

权鑫顺煤业有限公司（含山西左权突堤煤业有限公司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６５％

权

益；

（

７

）拟由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权宏远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接收的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山西左

权宏远冀能煤业有限公司 （含山西左权寒旺煤业有限公司全部采矿权和实物资产） 采矿权和实物资产的

６５％

权益；

（

８

）山煤集团拥有的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上述资产以下合称“目标资产”。

２

、山煤集团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拥有的目标资产转让给山煤国际，山煤国际同意

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该等目标资产。

（二）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双方确认，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经有权管理部门核准或

备案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２

、目标资产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或者经双方协商一致选定的其它时间点。

３

、双方同意，山煤国际将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支付目标资产转让价款。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的资金不足以支付资产转让价款，山煤国际将通过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等途径予以解决。

４

、山煤国际应在资产交割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资产转让价款。

（三）目标资产的交割

１

、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双方将根据本协议约定办理资产交割手续，山煤

国际应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支付转让价款。

２

、双方同意，为完成目标资产的交割工作，双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四）本次收购资产的先决条件

１

、本次收购资产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

１

）山煤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资产；

（

２

）山煤国际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

３

）山西省国资委核准相关资产的评估报告；

（

４

）山西省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

５

） 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批准本次收购资产涉及的各家煤矿兼并重组整合主体变更为山煤国

际；

（

６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得以完成，募集资金全部到位。

２

、双方同意，为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双方可签署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协议在内的进一步法律文件，该等

法律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过渡期安排及期间损益

１

、在过渡期间内，山煤集团应按兼并重组协议的约定继续积极推进目标资产涉及相关煤矿的兼并整

合工作。

２

、双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目标资产的期间损益（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

生的亏损）由山煤集团享有或承担，期间损益的确定以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３

、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完成发行后，双方应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交割之

目的对目标资产进行专项审计，交割审计基准日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三、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探讨与分析

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的目标资产正在进行审计、评估工作，并最终以经有权管理部门核准或备

案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本公司及山煤集团将本着公允、合理原则协商定价。

待目标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后，公司董事会将就资产定价合理性作进一步

探讨和分析。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两个方面：

１

、收购山煤集团所兼并整合的相关煤矿资产

拟收购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整合后主体名称

被兼并整合的主

体名称

山煤集

团占有

的权益

比例

兼并整合方

案批复

整合后

矿井生

产规模

采矿许可证

号

１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鹿台山煤业有限

公司

（暂定名）

山西沁水鹿台山

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晋煤重组办

发［

２００９

］

３８

号

６０

万吨

／

年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１１２２００４２２６

９

号

２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蒲县豹子沟煤业

有限公司（暂定名）

山西蒲县利泰煤

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晋煤重组办

发［

２００９

］

５５

号

９０

万吨

／

年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２１２２００５２３０

７

号

山西蒲县杨坡煤

业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豹子沟煤矿

３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左云长春兴煤业

有限公司（暂定名）

左云长春兴煤矿

５１％

晋煤重组办

发［

２００９

］

９

号

２４０

万

吨

／

年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６６２

６

号

山西左云周大庄

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左云永新煤

矿有限责任公司

４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左云韩家洼煤业

有限公司（暂定名）

左云县水窑乡大

路坡村韩家洼煤

矿

５１％

晋煤重组办

发［

２００９

］

９

号

９０

万吨

／

年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６８１

４

号

左云县毛官屯煤

矿

５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左云东古城煤业

有限公司（暂定名）

左云县东古城煤

矿

５１％

晋煤重组办

发［

２００９

］

９

号

９０

万吨

／

年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６６２

７

号

６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左权鑫顺煤业有

限公司（暂定名）

左权鑫顺煤业有

限公司

６５％

晋煤重组办

发［

２００９

］

７４

号

１８０

万

吨

／

年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２１２２００５２６８

９

号

左权突堤煤业有

限公司

７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左权宏远煤业有

限公司（暂定名）

左权宏远冀能煤

业有限公司

６５％

晋煤重组办

发［

２００９

］

７４

号

１２０

万

吨

／

年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２１２２００４９２３

５

号

左权寒旺煤业有

限公司

２

、向山煤集团购买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

本公司将利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山煤集团持有的太行海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利用部分募集资金

对该公司进行增资，以进一步扩大船队规模，增加运力，改善财务结构。

（二）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用本次募集资金购买的目标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待审计和

评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董事会将就上述各项目的募集资金运用金额进行审议。

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运用项目范围内，本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的调整。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少于上述项目需要，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能源结构的特性决定了煤炭行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约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

３８．５５％

。 我国能源资源的特点是富煤贫油，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煤炭在我国既具有储量优势，又具有成本

优势，且分布也最广泛，因此煤炭是我国战略上最主要和最可靠的能源。 长期以来，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

产和消费构成中均占

６０％

以上，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格局。 近几年来，

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使得煤炭消费量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我国

煤炭消费总量年复合增长率达

９．５６％

，国内煤炭的战略地位将愈显重要。

（二）抓住资源整合契机，快速增加煤炭资源储量，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中国煤炭市场竞争激烈，煤炭行业的竞争来自多个方面，包括资源赋存、煤种、煤质、生产能力、产品加

工能力、运输成本、终端价格以及品牌认知等。 目前，本公司已拥有经坊煤业、凌志达煤业、大平煤业、霍尔

新赫煤业、铺龙湾煤业等

５

家煤炭开采公司，煤炭资源保有储量约

９

亿吨，核定产能

９６０

万吨

／

年。

２００９

年公

司实际生产原煤

４５６

万吨，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竞争优势不明显。 特别是在山西省

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大背景、实现煤炭规模经营的政策导向下，公司现有的煤炭资源储量和产能显然已

经不能满足未来长远的发展。 因此，公司需要抓住资源整合契机，依托控股股东山煤集团作为山西省煤矿

兼并整合主体企业之一的天然优势，快速增加煤炭资源储量，扩大生产能力，实现规模效应，增强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

（三）打造完整的煤炭产

－

运

－

销供应链条已成为煤炭企业抵抗经营风险、保持业务稳步发展的重要举

措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煤炭资源的地理分布极不

均匀，大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西部。 而包括电力、钢铁、建材等在内的用煤大户却集中在华东、华南

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煤东运”和“北煤南运”成为我国煤炭运输长期以来的主要流向，铁路—海路联运

是目前煤炭运输体系中最主要的方式， 也是煤炭产销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

天，市场反应不及时、供应渠道不通畅、产供销脱节已成为煤炭企业日常经营中必须要面对的风险。

目前，在本公司的煤炭产

－

运

－

销业务链条中，涵盖了包括煤炭生产、铁路运输、配煤中心在内的相对齐

全的业务环节，但缺乏煤炭的沿海、沿江等水运能力成为本公司煤炭贸易业务发展的一块“短板”，也是影

响公司全程控制煤炭产

－

运

－

销产业链的制约因素。 因此，本公司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完善现有的

煤炭运输体系，以期可以为客户提供点对点、门对门的服务，向煤炭综合服务方面延伸。 与此同时，山煤集

团下属的太行海运有限公司在经过了

１

年多的运营管理之后，已初步建立了由

６

艘干散货运输船组成的、

合计运力达

４０

万吨的运输船队，积累了航运经营管理经验，日常经营活动也逐渐步入正轨，已经具备了与

本公司现有煤炭贸易业务进行整合、打造完整产业链条的基本条件。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新增煤矿资源保有储量约

６．９４

亿吨，新增核定生产规模

８７０

万

吨

／

年，煤炭资源储量和核定生产规模均将大幅提升，为公司做大做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收购太

行海运有限公司，本公司“煤矿

→

铁路

→

港口

→

海运

→

配煤中心

→

用户”的煤炭供应链将进一步完善，从而

巩固公司在煤炭贸易行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提供

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一、公司业务和资产整合计划、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山煤集团持有的目标资产及对太行海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除前述安排外，本次发行后本公司业务和资产不存在其他整合计划。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本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完成对《公司章程》中

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公司尚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三）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以发行上限计算，预计将增加不超过

２３

，

８５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公司

总股本增加至

９８

，

８５０

万股，其中，控股股东山煤集团持有

５６

，

９２６．６２１５

万股，持股比例下降至

５７．５９％

，仍

居绝对控股地位，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

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山煤集团拥有的目标资产及对太行海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均与本公司现有的煤炭开采和煤炭贸易业务紧密相关，待本次拟收购的目标煤矿复产后，公司煤炭业务板

块的利润贡献率将进一步增加， 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财务状况

将得到较大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三、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

变化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山煤集团持有的目标资产及对太行海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可

以有效消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山煤集团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

公司和山煤集团将采取措施，保证本次拟用募集资金收购的煤矿和太行海运有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运作、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独立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四、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违规占用资金、资产的情况，亦不会存

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杜绝违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行为，以确保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财务状况将有所改善，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

导致大量增加公司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本预案提供的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

风险因素：

（一）项目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实施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山西煤矿整合领导组办公室、山

西省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二）行业周期性和价格波动的风险

煤炭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其景气程度与宏观经济的运行趋势密切相关。 当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时，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增加，煤价随之提高，刺激煤炭企业扩大产能，提高产量，整个行业呈上升趋势；

当国民经济的运行速度放缓时，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减少，导致煤炭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煤价随之下跌，行业

整体出现不景气。 从历史上看，受国民经济发展周期性影响，煤炭的供求关系和煤价曾出现大幅波动，如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煤炭行业受到了较大冲击，表现为煤炭

需求萎缩、价格大幅下滑。

尽管本公司凭借自身的资源赋存、开采技术、管理水平、产品质量、营销网络等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

势，但当宏观经济速度放缓使煤炭需求降低时，受行业周期性和煤价波动风险的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还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三）政策风险

政府对煤炭行业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严格执行煤炭地质勘查、开办煤矿及煤

炭经营准入等相关政策，调控煤炭生产开发布局和建设规模，建立煤炭资源税费与动用储量挂钩的机制，

鼓励洁净煤技术产业化等。 上述政策调整将对煤炭开采资质以及企业的开采成本将产生综合影响，可能会

给本公司业务经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一定时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大幅度增加公司的净资产，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成功募集资金

５５

亿元，在不考虑发

行费用的情况下，公司的净资产将超过

８０

亿元。 虽然公司拟收购的煤炭资产未来能带来丰厚利润，但因复

产时间的不确定以及现有矿井需要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等因素的影响，预期效益的产生将存在时滞，公司

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可能低于净资产的增长速度， 从而产生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一定时期内净资

产收益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五）煤炭安全生产风险

煤炭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存在着水、火、瓦斯、顶板、煤尘等多种安全生产隐患，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将对企业的正常运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尽管本公司已积累多年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落实了安全生产制度，完善了安全生产措施，并且本公司各煤炭开采企业自投产以来未发生过重大安

全事故，原煤开采保持了良好安全记录，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因安全事故的发生而导致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

响的可能性。 如果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将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产业链延伸引致的管理风险

本公司利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太行海运有限公司后，公司业务范围将拓展至航运领域，截至目前，本

公司从未从事过航运业务，公司不能保证完全避免因在航运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经验缺乏

而产生的管理风险。

（七）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市场挂牌上市。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国

家经济政策调整、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由于以上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本公司股票可能会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

风险，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第五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拟收购的目标资

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评估结果等将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予以披露。 除

此之外，本次非公开发行未有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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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0128� � � � � � � � � 证券简称：锦富新材 公告编号：2010-003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昆山乐凯锦富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风险提示：

2010

年

10

月

20

日，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昆山开发区国投控

股有限公司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签署了 《关于设立昆山乐凯锦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意向书》

（以下简称：《投资意向书》），拟共同出资设立昆山乐凯锦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 该投资意向书为上述三方就设立昆山乐凯锦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所达成的

初步合作意向，正式的合资合同将在通过上述三方各自的内部决策程序后生效。 该投资意向书不构成，也

不应被理解为有约束力的承诺，或是双方之间的合同或协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寻求合作、共同发展，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肥乐凯

"

）、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昆开国投

"

）经友好、充分协

商，拟在江苏省苏州市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产业园内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投资意向书》

已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

该合资公司名称暂定为：昆山乐凯锦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

该

公司

"

、

"

乐凯锦富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整。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出资设立乐凯锦富之事宜尚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公司出资设立乐凯锦富之事宜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1

、合肥乐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新站区新站工业园

A

区乐凯工业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6,379,755

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恒；

营业执照号码：

340108000047901

；

经营范围：聚脂片基、聚脂薄膜、复合薄膜、特种薄膜、膜材料、涂层加工；电子成像基材、信息记录材料

制造（以上范围涉及许可凭许可证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和禁止经营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要股东：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家国资委。

2

、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昆山开发区长江南路西侧；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波；

营业执照号码：

320583000012395

；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

主要股东：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100%

）；

实际控制人：昆山市国资委。

三、投资标的介绍

1

、基本情况

（

1

）拟设立公司名称：昆山乐凯锦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2

）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整；

（

3

）经营范围：光电显示薄膜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

4

）投资架构：合肥乐凯以货币方式出资

4,000

万元，以专有技术方式出资

1,000

万元，共计出资

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本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4,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

资金；昆开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

上述现金出资来源均为投资主体自有资金；其中，合肥乐凯作为出资的专有技术为下扩散膜配方及生

产制造专有技术，根据《投资意向书》，该专有技术拟作价

1,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总股本的

10%

。 该专有

技术作价尚未经过专业评估程序，具体出资作价金额将以最终评估结果为准。

2

、产品方案规划

该公司主要生产本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光学膜片所需的上游原材料。

项目建成后前期生产的主要产品为下扩散膜材料，一期涂布生产线的年生产能力

1,100

万平方米。

3

、项目建设规划

该公司选址位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产业园，规划用地为

100

亩

,

拟建内容包括主厂房、精密涂

布生产线、公用工程、研发实验室及其他配套设施。 考虑该公司未来的发展，按照

6-8

条生产线规划。 一期

项目建设

2-4

条精密涂布生产线及配套公用工程设施，主厂房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0

平

方米。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公司拥有国内平板显示市场的客户优势和市场开发优势， 合肥乐凯在平板显示所需的光学薄膜原

材料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昆山市政府对于光电产业大力支持，本次三方合作成立乐凯锦富，将

有助于本公司进入上游原材料开发领域。

2

、相关风险分析

目前国内投资扩散膜项目意向的厂家在增加，行业面临产能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产能的增加将可能

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这将给本项目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其他

前述对外投资事宜披露后，本公司将于近日将就此事宜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为此，公司也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就前述公司出资设立乐凯锦富之事宜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关于设立昆山乐凯锦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